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跨階段重新評估資料檢核表     114年度版
	提報學校
	
	學生姓名
	
	年級
	□小6／國8
□學前大班

	個管教師
	 
	聯絡方式
	

	鑑輔會
特教類別
	
	重評評估
	□維持原身份／□調整亞型
□發展遲緩學生有特殊教育需求
□非特教生

	項目
	檢具資料項目
	學校檢核
	收件複核
	備註

	1
	□重新評估報告
□一年內之鑑定評估報告
	□
	□
	擇一檢附

	2
	當學年個別化教育計畫
	1.學生能力現況
	□
	□
	相關資料務必更新

	
	
	2.特殊教育與相關支持服務
	□
	□
	

	
	
	3.學年與學期目標
	□
	□
	

	
	
	4.轉銜計畫
	□
	□
	

	
	
	5.行為功能介入方案
	□
	□
	情緒行為障礙必附，餘則依實際需求檢附

	3
	相關學習或輔導資料
	□
	□
	調整亞型者必附，餘則免附

	4
	學前大班發展遲緩學生跨階段轉銜重新評估及鑑定意願回函
	□
	□
	發展遲緩兒童必附，餘則免附


註：學生如有轉換身心障礙類別需求，應提報所轉換之疑似身心障礙類別及檢附相關鑑定資料。
